
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

工作计划

根据《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湘潭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潭政发〔2019〕14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公布查处结果，减少对市场主体干扰，优化农业领域营商环境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

工作任务

执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制度

认真梳理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监督检查职责，对照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，明确抽查事项名称、内容、抽查依据、抽查主体、抽查覆盖率等。结合我县农业监管实际，2026年度确定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抽查事项4项、跨部门联合抽查事项2项，具体事项、对象、比例及时间见附件。

健全随机抽查方式

1.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方式：结合实际采取定向与不定向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。定向抽查是指按照检查对象类型、行业、性质、经营规模、地理地域等特定条件，通过抽签等方式，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。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，通过抽签等方式，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。定向抽查与不定向抽查要结合应用，兼施并举，确保监督执法效能。

2.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方式：采取科学编组、随机匹配的方式，实施随机从《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》中随机选派。被抽取的行政检查人员与被抽取的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，并重新抽取行政检查人员。每次行政检查抽取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

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率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，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，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但随机抽取检查对象的比例不得低于规定的抽查比例要求；采取区域定向与行业定向相结合方式抽取检查对象的，可以结合实际适当提高比例。对社会关注度高、投诉举报多、风险等级高、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，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，按规定实施；合理安排抽查时间，抽查对象较多的同一抽查事项可分几个时间段开展抽查。

强化随机抽查结果应用

组织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按照“谁登记、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开展抽查工作，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，并在行政检查结束后及时在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网站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栏上公布，确保随机抽查过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规范。

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涉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。行政检查涉及后续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、司法移送工作的，在有关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在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网站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栏上公布有关行政强制决定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司法移送文书。

工作要求

严格落实责任

     制定抽查计划表，明确工作进度要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强化过程管控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实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

强化公平公正执法意识

随机抽查是行政执法监管方式的探索和创新，在开展“双随机”工作中执法人员要加强规范执法意识，加快转变执法理念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
附件：1. 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2. 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3.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行政检查通知书

4.湘潭县农业农村局检查记录表

                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8日   

	附件1

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序号
	名称
	具体内容
	抽查类型
	抽查范围
	抽查比例
	检查方式
	抽查日期
	执法主体

	1
	对农药经营及使用单位的检查
	对农药经营单位证后经营条件符合性、经营场所与仓储场所制度执行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、经营台账、农药产品质量及农药标签的检查。
	定向
	全县农药经营门店及使用主体。
	20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	2
	对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
	1.对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情况的检查；

2.对品种审定、登记的检查；

3.对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检查；

4.对种子包装、标签、使用说明的检查。


	定向
	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主体。
	10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	3
	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单位的检查
	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、经营门店行政检查、安全生产、许可条件、产品质量、标签标识、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。
	定向
	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、经营门店。

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	4
	对兽药生产、经营单位监督检查
	兽药生产、经营行为是否符合兽药GMP、GSP相关要求。
	定向
	兽药生产、经营单位；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
附件2

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取比例
	实施
期限
	牵头单位
	配合

单位
	备注

	1
	对农药经营单位的检查
	1.农药产品质量及标签的检查；农药经营许可证（登记证）证后经营条件符合性检查；

2.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的检查
	县城区农药经营单位
	20%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	湘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	跨部门联合

	2
	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督抽样
	1.对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情况的检查站；

2.对品种审定、登记的检查；
对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检查；
3.对种子包装、标签、使用说明的检查；
4.营业执照登记事项（含名称、住所、经营范围、负责人身份）及年报公示信息检查。
	全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主体。
	5%
	1-12月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	湘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	跨部门联合


附件3
湘潭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行政检查通知书

根据《关于印发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你单位被随机抽取为检查事项的检查对象，我单位定于2026年   月   日对你单位开展检查，请接洽并予以配合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人员及执法证号

检查人员姓名：
执法证号：
检查人员姓名：
执法证号：
检查内容

    与随机抽查计划中的抽查事项检查内容一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潭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附件4

湘潭县农业农村局检查记录表

	检查时间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时  分

	检查人员
	

	被检查

单位
	名   称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地   址
	

	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经营范围
	

	检查内容
	

	检查结果


	

	处理意见


	

	被检查单位签字
	
	执法人员签字
	


本检查记录表一式二份，一份检查单位留存，一份交被检查单


